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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财政局文件
聊财采〔2024〕10 号

聊城市财政局关于开展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清理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为进一步加强评审专家源头管理，打造高水平、高素质专

家队伍，更好发挥评审专家决策支撑作用，提高采购结果的公

正性和公信力，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清理复核工作的通知》（鲁财采〔2024〕17 号）要求，聊城

市组织开展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格条件清理复核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清理复核对象和范围

本次清理复核主要面向全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内的专家

（以下统称“入库专家”），包括因未参与培训、涉及投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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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等情形被暂停抽取资格的入库专家。

二、清理复核内容和重点

重点对入库专家的社保信息、专业职称、资格证明等主要

信息进行核实确认，发现信息不真实、专业不对应、内容不完

整的，财政部门将统一退回，由入库专家修改完善后，财政部

门再复核确认。具体核实内容如下：

（一）社保信息。入库专家所在单位应当以（原）缴纳社

保的部门单位为准。目前，评审专家库信息已与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社保系统数据进行比对核实，财政部门根据比对结果，

将异常信息反馈相关入库专家，由入库专家修改完善后，财政

部门再复核。其中，无单位缴纳信息的，需提供个人缴纳材料

或退休证件。

（二）专家年龄。评审专家入库年龄不超过 63 周岁，对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年龄超过 63 周岁的入库专家，经财政部

门核实确认后将不再组织入库。

（三）评审专业。近期，省财政厅新修订了评审专家专业

分类目录（详见聊财采〔2024〕9 号文件或登录系统查看），入

库专家需结合自身从事工作，根据专业分类目录选择相应的评

审专业，最多不超过 3 个。对评审专业选择超出 3 个或选择不

匹配的，财政部门将予以退回。

（四）职称资格。入库专家应当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并

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8 年，或者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同等

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并在相关领域工作。专家申报专业必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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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备的学历证书或者职称证明一致或高度对应。其中，学历

证书以学信网可查询的学历学位信息为准；职称证书是指国家

或者省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中、高级职称以及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相关证书以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

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核验为准。“相关领域工作”是指

从事所选的评审专业相关工作经历。

（五）单位推荐确认函。入库专家所在单位（包括原退休

单位）应当对专家专业能力和道德品行等综合行为进行评价确

认，并出具单位推荐确认函（详见附件 2），经组织人事部门认

定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由入库专家提报系统。

（六）回避单位。回避单位包括入库专家所在单位，兼职

单位，三年内担任过董事、监事或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企业。回避单位信息填写不全的，经财政部门退回后由入库专

家重新填报。

（七）违法违规行为。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公共决策

活动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受到相关管理部门处理处罚，或因

个人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财政部门核实确认相关信

息后予以清理出库。

（八）其他情形。财政部门根据相关线索，对入库专家属

于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由于健康原因无法

独立完成评审活动的情形，核实确认后予以清理出库。

三、清理复核要求

为统一评审专家标准，本次复核需按照新规定重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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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评审专家专业改变，需根据新修订的《山东省政府采购

评审专家专业分类目录》重新选择；《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

家申请表》《单位推荐确认函》《承诺书》需按照新格式申报，

具体要求见《材料填报说明》（附件 4）。系统内需要上传的材

料需正置、清晰的彩色扫描件，统一使用 PDF 格式。

四、清理复核流程

（一）清理复核时间：2024 年 8 月 30 日—9 月 30 日，财

政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核实并退回本区域内入库专家信息。清理

复核期间，原入库专家（包括已退回信息专家）仍具有抽取资

格，评审专家库可正常抽取运转。

（二）补充完善时间：2024 年 8 月 30 日—10 月 20 日，入

库专家通过原账号登录“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进行修改完善

（无需向财政部门提交书面资料审核），根据已退回信息补充

完善相关内容，同时提报单位推荐确认函，于 10 月 20 日前提

交系统审核确认。逾期未提交的，将停止其评审专家抽取资格。

附件：1.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请表

2.单位推荐确认函

3.承诺书

4.材料填报说明

聊城市财政局

2024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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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请表（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近期免冠

证件照片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所在城市 省 市 县（市、区）

民 族 紧急联系人 紧急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具体工作部

门或岗位
职 务

单位地址、邮编 固定电话 (含区号)

常住地址、邮编 移动电话

技术职称 评定时间 （取得时间）

职业资格 取得时间

现从事专业 从事时间 自 年 月至今

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及专业

最高学位
取得

时间
授予机构

是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是 □否 是否获得省以上学术荣誉称号 □是 □否

申请

评审

专业

序号
类别

编码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三级类别

示例 A01010000 货物类 房屋和构筑物 房屋

2

3

本人认为需要回避的单位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1.本表可在“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www.ccgp-shandong.gov.cn）“办事指南”栏目“评审

专家”子栏目获取。

2.申请评审专业请查询评审专家专业分类表（获取方式同上），数量不得超过 3 个。

3.申请人单位应当是与申请人存在正式劳动人事关系并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工作单位。

4.请清晰填写本表，在“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注册时正置上传清晰的彩色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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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位推荐确认函

兹证明，我单位 同志，任 职务（在职/

退休），一直从事 （请填报本人所选评审专业）

专业相关工作，具体负责本单位 事项，具有 职

称或 职业资格。目前，在（如无，填无，但不可删除）

单位兼职从事（如无，填无，但不可删除）工作，具备相应的

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能够在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活动中发挥专

业的分析和评判作用。该同志在我单位工作期间，道德品行良

好，相关专业能力突出，无任何不良行为记录，未有违法违规

情形发生。

我单位对该同志以上推荐内容负责，如该同志在政府采购

评审活动中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请及时告知我单位。

单位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确认函由申请入库专家的社保缴纳单位填报。

2.山东省财政厅将依据本确认函对专家违法违规行为向所在单位通

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本确认函格式为统一标准，不得修改变更；如有修改，不得使用。

申请人可登陆“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www.ccgp-shandong.gov.cn）

“办事指南”-“评审专家”栏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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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承 诺 书（样本）

我自愿成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遵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

秉持良好职业道德，履行评审专家义务，恪守评审专家纪律，

坚决服从监督管理，始终做到“守法守纪保底线，敬岗敬业保

公正，诚实诚信保良心”。如有违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并

接受相应处理处罚。

承 诺 人：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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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材料填报说明

一、关于《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请表》（附件 1）

（1）工作单位：应与社保缴纳单位一致，并提供本人近 3

年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已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材料）。

（2）技术职称：应与申请评审专业（不超过 3 个）一致或

高度对应。以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申请的，应同时提报单位出具

的“从事所选评审专业满 8 年”的证明或其他能充分证明本人

从业经历的履历材料。“评定时间”为取得时间。

（3）最高学历及最高学位：以学信网可查询的学历学位信

息为准，需提供学信网学历、学位在线验证报告。

（4）申请评审专业：评审专业需从《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

专家专业分类目录》（详见聊财采〔2024〕9 号文件或登录系统

查看）三级品目中选择与职称（职业资格）一致或高度对应的 3

个品目。“类别编码”列填写《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专业

分类目录》三级品目的“专业代码”；“一级类别”“二级类

别”“三级类别”填写对应的“专业分类品目”。

（5）本人认为需要回避的单位：本人任职、兼职的工作单

位，三年内担任过董事、监事或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企

业。回避单位填写全称并与公章名称保持一致，不得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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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单位推荐确认函》（附件 2）

（1）单位推荐确认函由申请入库专家的社保缴纳单位填报，

已退休人员所在单位确认函由原社保缴纳单位提供。

（2）单位推荐确认函以经组织人事部门认定后并加盖单位

公章为准，各单位内部科（处）室、学院公章（含人事处公章）

不予采纳。

（3）关于“目前，在 单位兼职从事 工作”一项，

如果没有兼职工作，填“无”，但此项不可删除。

（4）本确认函格式为统一标准，不得修改变更；如有修改，

不得使用。

三、上传材料注意事项

（1）社保信息、学历学位及职称证书的查询结果、8 年工

作履历证明材料等材料上传到系统“相关资料”中“其他”一

栏。

（2）所有上传材料需正置、清晰的彩色扫描件，统一使用

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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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聊城市财政局 2024 年 9月 2日印发


